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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四日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四日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四日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四日

政府就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六日立法會秘書處來信第政府就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六日立法會秘書處來信第政府就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六日立法會秘書處來信第政府就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六日立法會秘書處來信第 3 段段段段
提出事項的回應提出事項的回應提出事項的回應提出事項的回應

(a )  關於警方在二零零三年七月至十二月期間處理的關於警方在二零零三年七月至十二月期間處理的關於警方在二零零三年七月至十二月期間處理的關於警方在二零零三年七月至十二月期間處理的 33 宗涉及宗涉及宗涉及宗涉及

未滿未滿未滿未滿 10 歲違規兒童的案件歲違規兒童的案件歲違規兒童的案件歲違規兒童的案件，請說明其中有多少宗個案的家，請說明其中有多少宗個案的家，請說明其中有多少宗個案的家，請說明其中有多少宗個案的家

長 曾 參 與 有 關過 程長 曾 參 與 有 關過 程長 曾 參 與 有 關過 程長 曾 參 與 有 關過 程 ，以 及 警 方 就 該，以 及 警 方 就 該，以 及 警 方 就 該，以 及 警 方 就 該 33 宗 個案 所 採取 的行宗 個案 所 採取 的行宗 個案 所 採取 的行宗 個案 所 採取 的行

動動動動。。。。

關於警方在二零零三年七月至十二月期間處理的 33 宗涉及
未滿 10 歲違規兒童的個案，警方在大部分個案中，都曾對
有關兒童加以告誡，向他們派發資料單張後，便予以釋放；

而有一宗個案則轉介了給社會福利署 (社署 )。有些家長其後
會根據單張內的資料，尋求跟進服務。在所有個案中，警方

都是把違規兒童交回其家長或成年監護人 (通常是家人 )，使
後者知悉 有關舉 報罪行 ，而警 方亦 會鼓勵 他們尋 求跟 進服

務。

(b ) 在二零零三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間在二零零三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間在二零零三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間在二零零三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間，有四宗個案曾召開家庭會，有四宗個案曾召開家庭會，有四宗個案曾召開家庭會，有四宗個案曾召開家庭會

議議議議。請提供有關詳情。請提供有關詳情。請提供有關詳情。請提供有關詳情，包括對家庭會議成效的評估，包括對家庭會議成效的評估，包括對家庭會議成效的評估，包括對家庭會議成效的評估。。。。

家庭會議僅在二零零三年十月才引進，而會議提出的專

業跟進服務一般需經過一段時間才能使違法少年有明顯

轉變，所以在現階段評估有關家庭會議的成效，實在言

之過早。因此，我們只能提供至今已召開家庭會議的個

案的基本統計數字和資料。請參閱附件。

在二零零三年十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這六

個月內，警方共轉介了 35 個按警司警誡計劃接受警誡的
少年予社署，以評估應否召開家庭會議。截至二零零四

年三月底為止，在這 35 宗個案中，有 18 宗已召開家庭
會議；有 4 宗仍在評估或等候召開家庭會議；至於餘下
13 宗，社署認為由於已可藉與警方、非政府機構和父母
商議決定適切的支援服務，所以無需召開正式的家庭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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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個案所涉少年的資料、父母和專業人士參與家庭會

議的情況、負責跟進行動的主要社工，以及建議跟進服

務的類別等，均載於附件。從有關資料可見，家庭會議

建議全部 18 宗個案均交由警方的青少年保護組監管，至
於建議由社署提供輔導服務和安排學校社工／學生輔導

人員跟進的個案則約佔三分之二。

我們將會在家庭會議實施一年後檢討其成效，以便有充

裕時間，讓專業跟進服務發揮其效能，並讓我們就家庭

會議的成效作出有意義的評估，以及在召開家庭會議上

汲取更多經驗。

( c ) 有委員關注到有委員關注到有委員關注到有委員關注到，當局未有為犯了輕微罪行而未滿，當局未有為犯了輕微罪行而未滿，當局未有為犯了輕微罪行而未滿，當局未有為犯了輕微罪行而未滿 10 歲的違歲的違歲的違歲的違

規兒童提供服務規兒童提供服務規兒童提供服務規兒童提供服務。舉例來說。舉例來說。舉例來說。舉例來說，有些犯案兒童的父母沒有採取，有些犯案兒童的父母沒有採取，有些犯案兒童的父母沒有採取，有些犯案兒童的父母沒有採取

適當行動糾正其子女的行為適當行動糾正其子女的行為適當行動糾正其子女的行為適當行動糾正其子女的行為，以免他們重蹈覆轍，以免他們重蹈覆轍，以免他們重蹈覆轍，以免他們重蹈覆轍。不過。不過。不過。不過，這，這，這，這

些個案因為未得家長同意些個案因為未得家長同意些個案因為未得家長同意些個案因為未得家長同意，不能轉介社署跟進，不能轉介社署跟進，不能轉介社署跟進，不能轉介社署跟進；而另一方面；而另一方面；而另一方面；而另一方面

又未達到不需家長同意而作出轉介的程度又未達到不需家長同意而作出轉介的程度又未達到不需家長同意而作出轉介的程度又未達到不需家長同意而作出轉介的程度。小組委員會有部。小組委員會有部。小組委員會有部。小組委員會有部

分委員認為分委員認為分委員認為分委員認為，政府應介入這些個案，政府應介入這些個案，政府應介入這些個案，政府應介入這些個案。。。。

當局知道必須確保在必要時，為有需要的兒童及其父母安排

適當支援服務。若父母或監護人同意 (不論是主動要求或經
警方建議後同意 )，有關個案便會轉介服務機構跟進，以便
提供支援 服務。 若個案 涉及人 身安 全，則 即使沒 有家 長同

意，也會被跨部門轉介。在所有個案中 (包括罪行輕微或個
別事件，以及沒有其他因素顯示需要在未得家長同意下也要

作出轉介的個案 )，有關兒童及其父母 /監護人均會被告知，
有需要時可如何取得支援服務。在這個機制下，有需要的家

長和兒童應已得到適當照顧。

在這方面，一百三十一間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當中包括十
八支專責提供服務予夜遊青少年的工作隊 )  、三十四間兒童
及青年中心、十六支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五間濫用

精神科藥物者輔導中心、五支為按警司警誡計劃接受警誡的

青少年提供服務的社區支援服務隊、六十六間家庭服務中心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少年警訊，均有提供有關服務。政

府將繼續按需要加強這方面的服務，為觸犯輕微罪行但沒有

被轉介社署跟進的兒童及其家長，提供進一步協助。

因應以上背景和所有可採取的積極行動，我們應小心取得平

衡 ，以便 一方面 協助未 屆 刑 事責 任 最低年 齡的兒 童及 其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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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另一方面避免過分干預這群干犯輕微 “過錯 ”的兒童。我
們應小心地在政府適當的介入和個別父母的意願兩者之間取

得平衡。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衛生福利及食物局衛生福利及食物局衛生福利及食物局

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

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

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零零四年五月二零零四年五月二零零四年五月

[c:e3/juvenile/Paper 2-14.5.04(w Police)-chi.doc]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為按警司警誡計劃接受警誡的少年為按警司警誡計劃接受警誡的少年為按警司警誡計劃接受警誡的少年為按警司警誡計劃接受警誡的少年

召開的家庭會議的統計數字召開的家庭會議的統計數字召開的家庭會議的統計數字召開的家庭會議的統計數字

(二零零三年十月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二零零三年十月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二零零三年十月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二零零三年十月至二零零四年三月 )

I . 整體統計數字整體統計數字整體統計數字整體統計數字

月份

由警方轉

介的個案

數目

(i)

已召開

家庭會議的

個案數目

(ii)

因已採取

跟進行動而無需召

開家庭會議

的個案數目

(iii)

總計

(iv)
= (ii)+(iii)

等候召開家

庭會議／尚

待決定是否

需召開家庭

會議的個案

數目

2003年 10月
至 2004年 1

月

19 7 11 18 -

2004年 2月 6# 4 0 4 -

2004年 3月 10# 7 2 9 4

總計 35 18 13 31 4

# 這 些 數 字 包 括 在 截 算 日 時 仍 在 等 候 召 開 家 庭 會 議 和 尚 待

決 定 是 否 需 要 召 開 家 庭 會 議 的 個 案 數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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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對對對對 18 宗已召開家庭會議個案的分析宗已召開家庭會議個案的分析宗已召開家庭會議個案的分析宗已召開家庭會議個案的分析

(a ) 有關少年的資料有關少年的資料有關少年的資料有關少年的資料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男 女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6 2 1 1 1 3 5 3 3 1 -

(18) ( 1 8 )

(b ) 家長參與家庭會議的情況家長參與家庭會議的情況家長參與家庭會議的情況家長參與家庭會議的情況

出席會議者出席會議者出席會議者出席會議者 父親父親父親父親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雙親雙親雙親雙親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個案數目 7 7 4 18

( c ) 參與家庭會議的專業人士參與家庭會議的專業人士參與家庭會議的專業人士參與家庭會議的專業人士

參 與 者 個案數目

香港警務處
•  警務人員 18
社會福利署
•  家庭服務中心社工
•  感化主任

1 8
3

非政府機構
•  家 庭 服 務 ㆗ 心 社 工
•  學校社工
•  社區支援服務計劃社工
•  院舍服務的社工
•  綜 合 青 少 年 服 務 ㆗ 心 ／ 綜 合 服 務 ㆗ 心 社
工

3
5

16
2
1

醫院管理局
•  兒童精神科醫生／兒科醫生 2
教育統籌局
•  教育心理服務組和缺課個案專責小組人員 6
職業訓練機構
•  建造業訓練局人員 1
學校
•  學校人員／輔導老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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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負責跟進的主要工作人員負責跟進的主要工作人員負責跟進的主要工作人員負責跟進的主要工作人員

主要工作人員 個案宗數

社署家庭服務中心個案工作者 1 1
學校社工 4
社區支援服務計劃社工 3

總 計 18

( e ) 跟進服務類別跟進服務類別跟進服務類別跟進服務類別

家庭會議建議的轉介／跟進服務
個案

數目

1 . 由青少年保護組監管（香港警務處） 1 8

2 . 由家庭服務中心提供輔導服務 12

3 .  學校社工服務／學生輔導人員提供服務 11

4 . 社區支援服務計劃 8

5 . 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服務 6

6. 臨 牀 心 理 服 務 （ 社 署 ） ／ 精 神 科 治 療 （ 醫 管

局）

4

7 . 由 院 舍 服 務 提 供 有 關 自 律 和 ㆟ 際 關 係 技 巧 的

訓 練

4

8 . 教育心理服務和缺課個案專責小組（教統局） 2

9 . 由職業訓練機構提供職業輔導 1

10 .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 1


